
 
 
 

東 區 區 議 會 文 件 第 91/12 號  
 
 

選 舉 東 區 區 議 會 主 席  
 
 
 根 據 《 區 議 會 條 例 》（ 第 547 章 ） 第 62 條 及 第 65 條 的 規 定 ， 如

主 席 的 職 位 懸 空，議 員 必 須 在 區 議 會 於 有 關 職 位 懸 空 後 首 次 舉 行 的 會

議 上 ， 按 照 附 表 5 所 列 的 程 序 （ 附 件 I） 選 出 主 席 。 區 議 會 主 席 選 舉

程 序 載 於 附 件 II。  
 
2. 主 席 的 選 舉 ， 須 以 在 該 次 選 舉 中 出 席 並 有 權 投 票 的 議 員 以 一 次 或

多 於 一 次 不 記 名 投 票 的 方 式 進 行。未 能 出 席 會 議 的 議 員 不 能 委 任 另 一

位 議 員 代 其 投 票 。  
 
3. 提 名 必 須 以 書 面 作 出 ， 獲 提 名 的 議 員 必 須 獲 最 少 一 名 其 他 議 員 提

名，而 提 名 表 格 必 須 有 最 少 兩 名 其 他 議 員（ 不 包 括 提 名 有 關 候 選 人 的

議 員 ） 以 附 議 者 身 分 簽 署 。 每 位 議 員 只 可 提 名 或 和 議 一 名 主 席 候 選

人 。 議 員 不 得 提 名 或 和 議 自 己 為 候 選 人 。  
 
4. 主 席 的 提 名 書 夾 附 在 附 件 III，而 東 區 區 議 會 議 員 的 名 單 則 夾 附 在

附 件 IV， 以 供 參 閱 。  
 
5. 為 方 便 東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進 行 籌 備 會 議 的 工 作，請 各 議 員 於 2012
年 12 月 13 日 上 午 11 時 前 將 提 名 書 以 郵 寄 或 傳 真 方 式 交 回 東 區 區 議

會 秘 書 處 。 會 議 主 持 人 將 於 2012 年 12 月 13 日 舉 行 的 第 六 次 東 區 區

議 會 的 會 議 上 宣 布 提 名 結 束，而 在 此 之 前，議 員 仍 可 隨 時 根 據 第 3 段

所 述 的 程 序 作 出 提 名 。  
 
 
 
 
東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012 年 11 月  
 
 



附 件 I 
 

根 據 《 區 議 會 條 例 》 (第 547 章 )附 表 5 所 訂 的  
有 關 選 舉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的 表 決 程 序  

 
 
1.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的 選 舉，須 以 在 該 次 選 舉 中 出 席 並 有 權 投 票 的 議 員

以 一 次 或 多 於 一 次 不 記 名 投 票 的 方 式 並 按 照《 區 議 會 條 例 》附 表

5 的 規 定 進 行 。  
 
2. 提 名 必 須 以 書 面 作 出，獲 提 名 的 議 員 必 須 獲 最 少 一 名 其 他 議 員 提

名 ， 而 提 名 表 格 必 須 有 最 少 2 名 其 他 議 員 (不 包 括 提 名 有 關 候 選

人 的 議 員 )以 附 議 者 身 分 簽 署 。  
 
3. 在 主 持 會 議 的 人 宣 布 提 名 結 束 之 前，可 隨 時 作 出 提 名。獲 提 名 競

選 某 職 位 的 人 必 須 表 示 同 意 接 受 提 名 及 同 意 在 一 旦 當 選 時 接 受

該 職 位 。  
 
4. 如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的 職 位 皆 懸 空，可 就 該 兩 個 職 位 提 名 同 一 人，而

該 人 亦 可 同 意 接 受 提 名 競 選 該 兩 個 職 位。如 同 一 人 獲 如 此 提 名 ，

則 須 先 行 選 舉 主 席，然 後 才 選 舉 副 主 席。如 獲 提 名 競 選 該 兩 個 職

位 的 人 當 選 主 席，則 在 選 舉 主 席 的 結 果 公 布 時，該 人 即 視 為 已 退

出 競 選 副 主 席 職 位 。  
 
5. 在 不 抵 觸 第 6 段 的 規 定 下，如 只 有 1 名 候 選 人 獲 提 名 競 選 主 席 ，

則 該 名 候 選 人 須 視 為 已 當 選 主 席。如 只 有 1 名 候 選 人 獲 提 名 競 選

副 主 席 ， 則 該 名 候 選 人 須 視 為 已 當 選 副 主 席 。  
 
6. 如 同 一 人 獲 提 名 競 選 主 席 及 副 主 席，但 無 其 他 人 獲 提 名 競 選 主 席

或 副 主 席 ， 則 該 人 即 視 為 已 當 選 主 席 。  
 
7. 獲 得 絕 對 多 數 票 的 候 選 人 即 告 當 選 。  
 
8. 如 有 多 於 一 名 候 選 人 競 選 主 席 (無 論 是 最 初 已 有 此 情 況 或 是 經 淘

汰 投 票 後 仍 有 此 情 況 )， 而 各 人 均 獲 得 相 同 票 數 ， 則 須 進 行 另 一

輪 的 投 票 。  
 
9. 如 有 多 於 一 名 候 選 人 競 選 副 主 席 (無 論 是 最 初 已 有 此 情 況 或 是 經

淘 汰 投 票 後 仍 有 此 情 況 )， 而 各 人 均 獲 得 相 同 票 數 ， 則 須 進 行 另

一 輪 的 投 票 。  
 
10. 如 根 據 第 8 或 9 段 就 選 舉 主 席 或 選 舉 副 主 席 一 事 進 行 另 一 輪 投 票

時 ， 競 選 主 席 或 副 主 席 (視 屬 何 情 況 而 定 )的 候 選 人 仍 然 獲 得 相 同

票 數 ， 則 該 等 候 選 人 須 抽 籤 決 定 誰 人 當 選 主 席 或 副 主 席 (視 屬 何

情 況 而 定 )。  
 
11. 如 有 多 於 一 名 候 選 人 競 選 主 席 ， 但 無 一 獲 得 絕 對 多 數 票 ， 則  ⎯  
 
  (a) 得 票 最 少 的 候 選 人 須 退 出，之 後 須 為 其 餘 的 候 選 人 進 行

另 一 輪 的 投 票 ；  
 
 



 
 
  (b) 如 有 多 於 一 名 候 選 人 同 得 最 少 票 數，則 須 另 行 為 該 等 候

選 人 進 行 投 票，而 得 票 最 少 的 候 選 人 須 退 出，之 後 須 為

其 餘 的 候 選 人 進 行 另 一 輪 的 投 票 。  
 
12. 如 有 多 於 一 名 候 選 人 競 選 副 主 席，但 無 一 獲 得 絕 對 多 數 票，則  ⎯  
 
  (a) 得 票 最 少 的 候 選 人 須 退 出，之 後 須 為 其 餘 的 候 選 人 進 行

另 一 輪 的 投 票 ；  
 
  (b) 如 有 多 於 一 名 候 選 人 同 得 最 少 票 數，則 須 另 行 為 該 等 候

選 人 進 行 投 票，而 得 票 最 少 的 候 選 人 須 退 出，之 後 須 為

其 餘 的 候 選 人 進 行 另 一 輪 的 投 票 。  
 
13. 如 根 據 第 11(b)或 12(b)段 另 行 進 行 投 票 時，有 關 的 候 選 人 仍 然 獲

得 相 同 票 數 ， 則 該 等 競 選 有 關 職 位 的 候 選 人 須 抽 籤 決 定 誰 人 退

出 ， 之 後 須 為 其 餘 的 候 選 人 進 行 另 一 輪 的 投 票 。  
 
14. 在 本 附 表 中 ， “ 絕 對 多 數 票 ＂ 指 候 選 人 在 所 投 的 有 效 票 中 (不 包

括 棄 權 票 )取 得 過 半 票 數 。  
 
 
 



 
附 件 II 

 
 

區 議 會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選 舉 程 序  
 
 
 緒 言  

 
 1. 《 區 議 會 條 例 》 第 62 及 第 64(2)條 就 區 議 會 主 席 及 副

主 席 的 選 舉 作 出 規 定 。  
 

 2. 下 文 說 明 有 關 選 舉 區 議 會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的 投 票 及 其 他

行 政 安 排 。  
 
 

 總 則  
 

 
附 件 III ,  
IV 
 

3.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必 須 在 每 次 一 般 選 舉 後 決 定 舉 行 區 議 會

首 次 會 議 的 日 期 、 時 間 及 地 點 ， 同 時 須 把 提 名 表 格 (樣

本 載 於 附 件 III,  IV)一 併 分 發 給 所 有 議 員 ， 並 邀 請 議 員

提 名 區 議 會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候 選 人 。  
 

  
 提 名  

 
 4. 區 議 會 所 有 議 員 均 可 互 相 提 名 為 候 選 人 ， 競 選 主 席 或

副 主 席 。  
 

 5. 提 名 必 須 以 書 面 作 出 ， 獲 提 名 的 議 員 必 須 獲 最 少 一 名

其 他 議 員 提 名 ， 而 提 名 表 格 必 須 由 最 少 兩 名 其 他 議 員

(不 包 括 提 名 有 關 候 選 人 的 議 員 )以 附 議 者 身 分 簽 署。每

位 議 員 只 可 提 名 或 和 議 一 名 主 席 候 選 人 和 一 名 副 主 席

候 選 人 。 議 員 不 得 提 名 或 和 議 自 己 為 候 選 人 。  
 

 6. 在 會 議 主 持 人 宣 布 提 名 結 束 之 前 ， 議 員 可 作 出 提 名 。

如 舉 行 會 議 的 目 的 是 選 出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， 則 須 先 進 行

主 席 選 舉 ， 然 後 才 進 行 副 主 席 選 舉 。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須

宣 布 主 席 職 位 的 提 名 結 束 ， 然 後 在 主 席 選 出 後 再 宣 布

副 主 席 職 位 的 提 名 結 束 。 獲 提 名 競 選 主 席 或 副 主 席 的

議 員 必 須 表 示 同 意 接 受 提 名 及 同 意 在 當 選 後 接 受 該 職

位 。  
 

 進 行 選 舉  
 

 7.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必 須 主 持 在 每 次 一 般 選 舉 後 舉 行 的 區 議

會 首 次 會 議 ， 直 至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選 出 為 止 。 遇 有 主 席

及 副 主 席 的 職 位 皆 懸 空 的 情 況 ，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必 須 主

持 為 選 舉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而 舉 行 的 會 議 ， 直 至 主 席 及 副

主 席 選 出 為 止 。 如 主 席 的 職 位 懸 空 而 副 主 席 獲 提 名 擔

任 主 席 ， 則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必 須 主 持 為 選 舉 主 席 而 舉 行

的 會 議 。  
 



  
 
 
 

 
 
 
附 件 V 

8. 在 選 舉 會 議 上 ， 會 議 主 持 人 須 向 每 位 出 席 議 員 分 發 列

明 獲 有 效 提 名 的 候 選 人 姓 名 的 選 票 一 張 。 選 票 上 的 候

選 人 姓 名 ， 須 按 候 選 人 的 香 港 身 份 證 號 碼 次 序 排 列 。

選 票 樣 本 載 於 附 件 V。  
 

 
附 件 I 

9.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的 選 舉 ， 須 按 照 《 區 議 會 條 例 》 附 表 5
的 規 定 (附 件 I)， 由 出 席 該 次 選 舉 並 有 權 投 票 的 議 員 以

一 次 或 多 於 一 次 不 記 名 投 票 的 方 式 進 行 。  
 

 10. 任 何 議 員 如 在 投 票 結 束 前 出 席 選 舉 ， 均 可 參 加 投 票 。

會 議 主 持 人 須 於 最 後 一 位 議 員 投 票 後 ， 宣 布 投 票 結

束 。 在 投 票 結 束 後 才 到 達 選 舉 現 場 的 議 員 ， 不 得 參 加

該 輪 投 票 。 如 有 另 一 輪 投 票 ， 則 該 議 員 可 參 加 投 票 。

 
 11. 在 每 次 投 票 完 畢 後 ， 會 議 主 持 人 須 立 即 在 所 有 出 席 的

議 員 面 前 點 算 每 位 候 選 人 所 得 的 有 效 選 票 。 所 有 出 席

的 議 員 均 有 權 查 票 。  
 

 12. 會 議 主 持 人 須 宣 布 獲 得 絕 對 多 數 票 的 候 選 人 或 在 抽 籤

中 勝 出 的 候 選 人 當 選 區 議 會 主 席 或 副 主 席 (視 屬 何 種 情

況 而 定 )。  
 

 13. 如 所 投 選 票 的 有 效 性 出 現 爭 議 ， 會 議 主 持 人 須 決 定 應

否 重 新 進 行 投 票 。 會 議 主 持 人 就 所 投 選 票 是 否 有 效 所

作 出 的 決 定 為 最 後 決 定 。  
 

 



 
附 件 III 

 
 
 

提 名 表 格 
 
 
選舉     東    區議會主席 
 
選舉日期   2012 年 12 月 13 日               
 
候選人姓名（以正楷填寫）                  
 
 

 姓名（中英文） 簽 署 

提名人 
 

 

 

和議人 
 

 

 

和議人 
 

 

 

 
 
 

日期：           
 
 
 

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正楷填寫姓名）

(香港身份證號碼：               )接受上述提名，並同意在

當選後接受上述職位。 

 

 

 
              

 簽   署       
 

日期：           
 



 
附 件 IV 

2012-2015 東 區 區 議 會 議 員 名 單  
(以 筆 劃 排 序 ) 

 
 姓   名  選  區  
1.  丁 江 浩  鰂 魚 涌  
2.  江 澤 濠  西 灣 河  
3.  何 毅 淦  杏 花 邨  
4.  李 文 龍  天 后  
5.  李 汝 大  丹 拿  
6.  李 進 秋  樂 康  
7.  李 漢 城  委 任  
8.  李 鎮 強  翠 德  
9.  杜 本 文  阿 公 岩  
10.  周 潔 冰  維 園  
11.  林 翠 蓮  佳 曉  
12.  邵 家 輝  寶 馬 山  
13.  洪 連 杉  堡 壘  
14.  梁 兆 新  康 山  
15.  梁 志 剛  委 任  
16.  梁 國 鴻  景 怡  
17.  梁 淑 楨  南 豐  
18.  許 林 慶  興 東  
19.  許 清 安  城 市 花 園  
20.  許 嘉 灝  下 耀 東  
21.  郭 偉 强  和 富  
22.  陳  杏  委 任  
23.  陳 啟 遠  康 怡  
24.  陳 靄 群  小 西 灣  
25.  傅 元 章  鯉 景 灣  
26.  勞 鍱 珍  筲 箕 灣  
27.  馮 翠 屏  委 任  
28.  黃 建 彬  栢 架 山  
29.  黃 健 興  欣 藍  
30.  楊 位 醒  委 任  
31.  趙 家 賢  太 古 城 西  
32.  趙 資 強  上 耀 東  
33.  劉 慶 揚  興 民  
34.  蔡 素 玉  錦 屏  
35.  鄭 志 成  健 康 村  
36.  鄭 承 峰  委 任  
37.  黎 志 強  翡 翠  
38.  謝 子 祺  太 古 城 東  
39.  鍾 樹 根  漁 灣  
40.  顏 尊 廉  愛 秩 序 灣  
41.  羅 榮 焜  炮 台 山  
42.  關 瑞 龍  翠 灣  
43.  龔 栢 祥  環 翠  



 
附 件 V 

 
 
 

樣 本  
 

選  票  
 
 
選 舉   區  區 議 會 主 席  
 
選 舉 日 期                   
 
 
 

 
編 號  

 
候 選 人 姓 名  

請 在 所 選 候 選 人 姓 名 右 邊 的

空 格 內 劃 上 “ √  ”號  
（ 只 可 選 一 名 候 選 人 ）  

1   

2   

3   

4   

 
 
 
 
 
 
 
 
 
* 請刪去不適用者  


